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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办〔2019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特制定《武汉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科技大学

2019年 5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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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，避免重复建设造成

的资源浪费，避免无序建设造成信息化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、信

息化系统或设备运行效率低下，确保信息化建设科学、规范、合理、

有序实施，全面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质量，保证信息化建设可持

续发展，根据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信息化建设工作遵循“整体规划、分步推进、明确职责、

统一标准、统筹管理”的总体原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包括：校园网络基础设

施设备、信息化基础平台、信息技术安全体系、通用硬件设备（服

务器、存储）、通用软件、为学校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信息系统和

信息化集成系统等相关项目；不包括：各类电子资源、教学和科研

专业软件、具有保密要求等的相关项目。

第二章 信息化建设职责

第四条 我校信息化建设工作由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

组全面统筹领导。

第五条 网络信息中心承担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职责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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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编制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负责对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审批与立项，会同相关部

门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立项项目进行统筹管理，同时对项目的建设、

技术安全和运行维护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；

（三）校园基础网络设施设备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；

（四）学校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；

（五）学校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；

（六）学校信息化系统的综合集成；

（七）学校信息技术安全体系的建设与管理；

（八）学校软件正版化及通用软件的建设与管理。

第六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承担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设置本单位信息化工作管理机构、分管领导及工作人员，

以推进和保障本单位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按照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，负责本单位信息化系统的建

设、运行维护、使用培训和应用推广；

（三）负责本单位的信息安全工作；

（四）积极配合学校的相关信息化工作。

第三章 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审批与立项

第七条 信息化建设项目需纳入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库。各单位

申报信息化建设项目时，应根据本单位业务范围、业务需求，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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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方案及预算。网络信息中心按照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

及避免重复建设、符合学校信息化技术标准原则，负责对申报项目

进行审批。

第八条 为提高设备利用率，节省资源，便于管理，网络服务器、

存储系统、网络安全等通用设备以及网站建设，由网络信息中心统

一规划，实行集中管理和维护。除信息技术需要外，原则上各单位

不再自行采购。

第九条 批准立项的信息化建设项目，纳入到学校各相关部门进

行统筹管理；其采购由学校归口管理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批准立项的信息化建设项目，其申报单位即为项目负责

单位。项目负责单位负责项目的需求分析、建设方案设计、建设实

施、验收组织及运行维护，对项目的建设质量、投资效益和运行维

护质量负责；网络信息中心负责对项目的技术方案审核，并对项目

建设、信息安全和运行维护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。

第四章 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的统筹管理

第十一条 批准实施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在采购、合同签订、项目

验收、尾款支付等环节，需网络信息中心参与技术审核。

第十二条 信息化建设项目在采购前，项目负责单位需向网络信

息中心提交采购技术文件以进行审核，审核主要针对项目所采用的

网络及信息技术是否符合学校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（如：数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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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编码标准、对接标准、认证标准、网络接入标准、网络安全规

范及布线规范等），以保证信息化系统之间能有效实现信息交换和

共享，使信息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，同时保证信息化系统或设备的

运行能充分发挥效率。对技术审核获得通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，学

校采购归口管理单位方可予以项目登记并进入采购流程。

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单位要加强项目建设的组织保障工作；要加

强项目建设的过程文档管理，所有过程文档由项目负责单位和网络

信息中心各执一份。

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单位在进行项目建设时，原则上应同步落实

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及对 Ipv6网络协议的支持。

第十五条 信息化建设项目合同中必须有明确的数据保密条款

或签订独立的数据保密协议；对项目中包含的软件系统必须明确知

识产权归属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学校以往有关规定若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9年 5月 13日印发


